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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1 年交通工程招标投标‘双随机、 
一公开”检查工作的通知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建立健全全省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

长效机制的通知》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建立全市招标投标领域优化

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全市交通工程

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市场行为，营造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招

投标市场环境。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1 年交通工程招标投标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时间和人员 

1、检查时间： 2021 年11月2日至4日。 

2、检查人员：由局建管处牵头，市交通执法支队配合，在全

市交通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组成的成员库中随机抽 

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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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范围和内容 

1、检查范围：今年以来所有在建的依法必须招标的交通工程

建设项目中抽取。 

2、检查内容：重点检查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编制、资格审查、

开标评标定标、异议答复、招标投标情况等，以及招标代理机构

在招标活动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中标人是否

及时按规定签订合同等。 

三、检查比例和方式 

此次双随机检查比例不低于检查范围内招标项目的30%。被

抽查的项目采取书面检查的方式，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随机匹配。

被抽查的项目需提供招标投标相关文件和台账资料，于11月1日

下午下班前统一报送至市交通执法支队（联系人：王绪阳，联系

电话： 81088015 ). 

四、结果处理和公开 

对发现的问题应列出整改清单，限期整改，同时做好跟踪监

督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依归严肃处理。属于其他部

门管辖的问题，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查处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

司法机关。自抽查结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和相关

处理决定在本部门网站和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进行公布。 

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

2021 年11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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